
畢業生保證金退款申請作業流程

一、服務對象：辦理保證金退款之畢業生。

二、執行部門：持續教育學院、會計處

三、注意事項：

1. 保證金用作抵銷學生在校期間的一切罰款/欠款後，餘額將按學生所選擇的退款

方式於完成手續後退回。

2. 申請前請先細閱“畢業生保證金退款申請規定＂。

3. 畢業生的離校程序，請參閱最新的「領取畢業證書規定」。

生效日期：2012/6/1

畢業生到學院櫃檯領取畢業證書後方可遞交「畢

業生保證金退款申請表」第 1、2 部分

學院行政人員檢查畢業生所遞交有關文件資料

學院將申請及附隨文件交至會計處

學院收到會計處退款結果

後，以短訊方式通知學生

會計處核查畢業生的繳費狀況，如無欠

費，會計處才進行退款安排


